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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审慎视角下校外
在线教育平台的法律监管 *

张  挺

(杭州师范大学  沈钧儒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随着“互联网+教育”的出现与发展，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发挥了

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侵害消费者权益、破坏教育秩序等问题。该文对当前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存在的法律难

点、监管方式和完善方向进行了探讨。该文基于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对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监管的法律性质进行

了重新界定，重点对监管模式和监管方式进行了研究，提出建立市场、教育、网络、宣传等多部门配合协调的监

管模式，研究制定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相关行业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建立“负面问题清单”。最后，针对

我国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法律监管，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包括监管应当以行为市场行为的监管为主，研究制定

在线教育的质量标准，充分运用好教育公开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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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如何监管

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
展‘互联网+教育’，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再次
确认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在教育领域的
作用，明确了在线教育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推进教育现代化中的独特优势。在中国，在线教
育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崭露头角，不过二十余
年历史[1]，2013年是“中国在线教育平台元年”。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19年6月，
我国在线教育用户人数达到2.32亿，网民使用率达
27.2% [2]。按照某智库的推算，2018年中国在线教育
市场规模约为3134亿元，同比2017年的2161亿元增
加了45.02%，在线教育领域投融资也迎来新高潮[3]。 

随之而来，校外在线教育平台不断被爆出虚
假宣传、霸王条款、任意停课、退款难等问题[4]，
严重侵害了教育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极大破坏
了健康有序的教育教学秩序。互联网非法外之地，

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同样不能没有法律监管。为此，
2019年7月12日，教育部等六部委印发了《关于规
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教基函[2019]8号，
以下简称“教育部等六部委文件”)，对校外线上
培训的监管作出了体系性规定，是在线教育领域最
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一。2019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9]38号)，则是对新时代建立健全
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提出了新的
要求。

另一方面，在法律层面，对校外线教育平台的
关注和规范依然不够，甚至严重落后于在线教育发
展的。在依法治国、依法治教大背景下，对于在线
教育平台的监管必然是要走法治化道路的。那么，
对校外在线教育平台进行监管的法律性质到底如何
定位？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和线下教育监管存在哪些
异同，是否采取相同的监管方式？校外在线教育平
台的法律监管可以采取哪些手段？结合我国现有法
律体系，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立法视角下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案例研究(项目编
号：GYD2019003)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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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存在的法律问题

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并无一个法律或文件上的明
确定义，教育部等六部委文件将文件中校外在线教
育限定为“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的学科类校外线上
培训活动”，相对来说范围较为狭窄。本文中校外
在线教育平台指的依托互联网从事营利性教育活动
的学校以外的平台，并不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研究
机构等开发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在线教育平台(比如
慕课)，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平台本身
具备线下教育资源和经验，并通过互联网平台扩大
教学服务范围，比如新东方在线、学而思网校等。
第二种是平台本身不具有教育资源，而是通过聘
请教师或者购买教育资源的方式，向受教育者提供
服务，比如网易课堂。第三种是平台本身并无线下
教育资源，而是在搭建平台后，凭借平台建设主体
庞大的用户群体，机构与用户之间，或者教学者与
用户之间通过平台建立在线教育服务关系，此时平
台本身并不生产教育产品或提供教育服务，它作为
第三方为用户提供技术平台，比如VIPKID青少年
英语等[5]。三者的共同点在于以营利性为目的，其
区别在于第一种模式由平台建设主体直接提供教育
服务，不过是采用在线方式提供罢了；第二种模式
则是平台建设主体购买教育资源后再向更大的群体
提供教育服务；而第三种模式的平台建设主体本身
并无任何资源，而是在教育资源提供者和教育资源
需求者之间建立关联，是一种法律上的经纪行为。
从法律上来说，前两者的情况下，平台属于直接的
交易主体，第三种类型的情况下，平台属于交易组
织者，法律上的这种区分将对认定平台是否构成侵
权，承担何种责任等发生影响[6]。

在承认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对于教育均等、扩
大内需等方面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
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尚处于野蛮生长时期，在丛林法
则的状态下，出现了许多问题。对于校外在线教育
平台的法律监管目前是相对比较空白的，除了上述
教育部等六部委文件之外，近些年国务院、教育部
在校外培训机构整顿之际也制定了一些文件，比如
《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关于严禁
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等等。但是，上
述文件除了教育部等六部委文件，都不是针对在线
教育平台的专门文件。另一方面，在法律法规层
面，我国尚缺乏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监管的专门法律
依据。由此，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发展过程中出现
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普遍存在违反市场

秩序的问题。由于校外在线教育平台都是以营利为
目的的市场主体所创建，而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
大化，自然也就容易产生违反市场秩序法律的行
为。比较典型的违反市场秩序行为有以下几种：第
一类是虚假宣传问题，即平台的广告或宣传的教育
服务信息含有夸大事实、空洞承诺的成分，与事实
明显不符或者不够全面。根据《广告法》第二十八
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经营者向消费
者提供有关教育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
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第二类是霸王条款
问题，即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提供的格式条款明显存
在免除平台责任、加重被教育者责任的问题。在各
类投诉中，无论是基础教育培训，还是职业教育、
语言培训，霸王条款的投诉都是比较高的[7]。根据
《合同法》第四十条，合同中格式条款的霸王条款
是无效的，但是现实中平台都以合同有约为由回避
责任承担。第三类是收费、退费等费用相关问题。
对于收费，有些平台预付费过高，大部分平台一次
性收费3个月以上(甚至达到三年)。平台普遍存在合
理退费困难的问题，这一方面是格式条款的问题，
平台会在退费条款及程序上设置障碍。还有一种现
象也较为普遍，即平台大肆宣传充值越多优惠越多
的营销，收取长期学费后平台难以为继“跑路”的
问题。

其次，校外在线教育平台还存在资格许可方面
的问题，这类问题可以分为人和机构两方面的资质
问题。首先是关于人的资质，目前大部分校外在线
教育平台未在其网站公示授课教师的资质情况，而
多以若干名所谓名师替代对所有授课教师资质的全
面介绍。问题尤其突出的是教师资格问题，按照教
育部等六部委文件的要求，语文、数学、物理、化
学等学科知识培训的人员应当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
教师资格。还比如，目前我国对外籍教师通过平台
跨境实施的在线教育服务如何规范，尚处于探索阶
段，但是现实中已经存在类似VIPKID之类的跨境
提供服务的平台，由外籍人士提供教育服务，而我
国法律对于境外教师提供在线教育服务缺乏相应规
定。不过，教育部等六部委文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
问题并迈出了第一步，要求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必须
提供学历证明及相关的教学能力证明。其次，关于
机构的资质问题，现实排查及日常监管过程中可以
发现，大量的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建设主体并不持
有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互联网经营许可证。另外，
对于在线教育平台的建设主体是否需要办学许可的
问题，目前各地做法不一，教育部等六部委文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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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做出相应的要求，这也亟需法律作出界定。
第三，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对教育内容缺乏规

制。目前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属于野蛮生的阶段，基
本上除了网信部门的网络监管，对校外在线教育
平台的教育监管比较薄弱，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
问题。首先，校外在线教育平台中存在不符合我国
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公序良俗的问题，这方面在外
国教育资源的引进方面尤其突出，法律上并没有明
确平台的内容审查义务，这与这几年直播平台出现
的社会乱象存在相似之处。这些现象也违反了《教
育法》第六条、第八条规定的教育活动应当符合主
流价值观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我
们在学历教育上加强了对青少年思政教育、法治教
育，另一方面校外在线教育的监管却存在缺口，显
然难以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其次，校外在线
教育平台对低俗、暴力、色情、恐怖等青少年有害
信息缺乏必要的过滤，有的平台存在与学习无关的
网络游戏等内容，影响青少年学生成长。再次，校
外在线教育平台还出现了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现
象，这不符合中小学教育规律，也反过来严重干扰
了学校的教学秩序，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生态。

第四，正如教育部等六部委文件所指出的，校
外在线教育平台还存在教学时间没有限制的问题。
由于在线教育的灵活性，现实中平台几乎没有任何
时间限制，既没有每个课时的时间限制，也没有课
程时间的限制，甚至可以在深夜上课，这对于义务
教育阶段的青少年影响尤其显著。教育部等六部委
文件对此作了明确，要求每节课持续时间不得超过
40分钟，面向境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直播类培训
活动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1:00。

三、包容审慎的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监管

(一)何为“包容审慎监管”
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其发

展还处于经验不足、认识不清、方法不多的阶段。
但是，对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法律监管应当符合我
国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的监
管特点，应当按照对新业态包容审慎的原则进行监
管。对新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是李克强总
理在2018年9月考察市场监管总局的座谈会上提出
的。所谓“包容”，就是对那些未知大于已知的新
业态采取包容态度，只要它不触碰安全底线。所谓
“审慎”有两层含义：一是当新业态刚出现还看不
准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管死”，而要给它一个
“观察期”；二是严守安全底线，对谋财害命、坑
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不管是

传统业态还是新业态都要采取严厉监管措施，坚决
依法打击[8]。2019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专题研究了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措施，再次提
出了包容审慎的监管要求[9]。

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符合法律上对于平台监管
实行的“避风港原则”，即第三方网络平台只要根
据平台上权利人的通知，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侵权行
为，就不用承担责任的原则。避风港原则的出现，
反映的是互联网产生时期的“轻度规制”理念，以
鼓励创新与发展[10]。虽然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存在多
种模式，需要细化各种类型下各方不同责任，但是
包容审慎原则与避风港原则一脉相承，是我们理解
和推动平台责任的基本出发点。

(二)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监管的法律性质：教育
监管还是市场监管

作为有效监管的前提，我们首先需要明确，
对校外在线教育平台进行监管的法律性质上到底是
什么。明确这个问题事关是否适用包容审慎监管原
则，因为对互联网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的前提是
存在经营性的市场行为。同时，这个问题的回答决
定了监管所依据的法律以及监管方式。当然，由于
平台行为的复合性，在法律适用上，对其监管可能
涉及到多领域的法律。首先，作为教育服务的一种
形式，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可能需要适用教育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比如《教育法》《义务教育
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即对平台提供教育服
务的行为进行监管。其次，在线教育作为一种网络
服务，还需要适用有关网络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比如《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即需要对平台提供互联网服务的行为
进行监管。再次，作为一种经营性行为，校外在线
教育平台提供服务显然也是一种市场行为，需要适
用市场管理方面法律法规，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
等。最后，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之
间也是一种民事关系，作为民事主体两者自然也
受到民商事法律的调整，比如《民法总则》《合同
法》等等。以上几类监管可以进一步分为以教育行
为为代表的非营利行为的监管(以下简称教育监管)
和以对互联网和市场行为为代表的营利行为的监管
(以下简称市场监管)。

那么，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法律监管的本质到
底是教育监管还是市场监管？笔者认为，校外在线
教育平台的法律监管主要是针对营利行为的市场监
管，理由如下：

首先，目前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建设者虽然也存



86

Distance Education and Online Learning
远 程 教 育 与 网 络 教 育 2020.2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97期

在学校与社会机构合作的情形，但是绝大多数是以
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实际上，校外在线教育平
台的建设者基本由营利性公司提供且为公司创造利
润，且目前绝大多数的大规模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成
为资本市场上的宠儿，这与学校等教育机构的法律
属性是不同的。在法律允许在线教育平台存在并发
展的前提下，对营利行为的监管显然是市场监管的
主要对象。与此相对，教育事业是公益事业，学校
及其他教育机构(即便是民办性质机构)都不是以营
利为目的的。其次，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基本不涉及
学历教育和办学行为，与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教育行
为的监管存在明显差异。目前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基
本不提供学历教育的相关服务，更多的是课外培训
相关内容，而且兴办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并非《民办
教育促进法》中所调整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的活动”。此外，对于超标超前培训、干扰正常
教学、不符合教育规律的问题，这确实是我国当前
教育的一个大问题，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
问题，涉及课堂教育与课外培训的定位，在全社会
(至少是教育界)对相关问题取得广泛共识之前，并
不是在线教育平台监管所肩负的主要任务。第三，
从平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来看，这些问题的监管部
门也不是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如上文所述，破坏
市场秩序行为的监管主要是市场监管部门；关于资
格许可方面的现行法律，互联网方面的资格许可主
要由网信部门负责，至于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教师
是否需要教师资格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因为按照《教师资格条例》第二条，教师资格的适
用范围主要是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
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而在线教育平台是
否属于该法中的“其他教育机构”，其中的培训教
师是否属于《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中规定的
“教师”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此外，对校外
在线教育平台的内容方面的监管，主要还是网络监
管部门的监管为主。

(三)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教育监管模式的转变
上文明确了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监管主要是对营利

行为的市场监管为主，教育、网络、宣传等多部门配
合和协调的监管模式。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教育行
政部门的监管是可有可无的，教育部等六部委文件中
也提出了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课程设置、培训
时间限制等方面的监管要求。从包容审慎监管的角度
来看，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存在数量巨大、服务隐蔽、
冲击学校教育系统等特点，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管带
来了巨大的治理压力，挑战了现有行政监管模式，暴
露了行政监管能力的缺乏。因此，在包容审慎的监管

原则下，应当转变监管模式[11]。
首先，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教育监管不应再

采取简单粗暴的审批监管，而应采取更加包容的
监管。过去教育系统对举办学校需要申请办学许
可证，这种行政管制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校外在线
教育平台的监管。一方面，在线教育设置行政许
可缺乏行政许可法、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上的明确
依据，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在线教育
不属于必须要设置行政许可的事项，缺乏设置的
必要性。另一方面，校外在线教育平台设置新的
行政许可不符合国家将“互联网+教育”作为促
进就业、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服务领域的大方
向，且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数量之巨也不可能采取
行政许可的方式进行监管。综上，对校外在线教
育平台的监管不能再用过去仅仅依靠审批备案等
老办法对应，而应当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的监管
方式，加强政府跨部门协同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进行监管。

其次，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特点要求采用全新
的监管方式。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数量及规模之巨，
超乎想象。如上文所述，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监管
难度都远超过去对各类学校等教育机构的监管。这
就决定了对平台的监管不能仅仅通过教育行政部门
的力量，其力量在海量的平台及其用户面前显然是
杯水车薪，对其监管的方式也不得不进行变更。此
外，与一般的教育相关行为相比，校外在线教育平
台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平台和教育服务的消费者
之间往往是你情我愿的高度配合关系，加之在线教
育服务较为隐蔽，教育部门单方面控制乃至打压平
台而又无更好的替代服务的情况下，只能产生更多
的地下平台，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情况将更加难以
掌控，如此更加不利于其规范发展。

最后，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监管存在可能性和
可行性。在强调包容监管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
校外在线教育平台作为一方全新阵地，应当跟进及
时的监管，实施更加谨慎的监管。这方面我们在网
约车、互联网金融、微信等领域的监管中已经积累
不少经验，这些领域也逐渐由乱到治，说明对这些
复杂新业态的监管是可能的。从可行性上来说，包
容审慎监管原则为我们治理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提供
了方向，其他互联网领域的治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
借鉴的方案，具体来说包括：从监管主体上强调多
部门协同监管，融入社会力量，加强行业自律；从
监管方式上强调线上线下融合，运营新监管技术；
从监管环节上，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谨慎适用行政
审批[12]。



87

Distance Education and Online Learning
远 程 教 育 与 网 络 教 育2020.2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97期

四、我国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法律监管的立法选择

教育部等六部委文件以及国办最新文件为我国
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治理开了一个好头，但是文件
本身对于法律监管所能提供的手段是比较有限的。
下一步，我们应当在总结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监管规
律和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相对完备的部门
规章或者行政法规。在立法中除了应当明确政府各
部门对于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各自监管职责以及如何
系统协调的体制机制问题之外，还应当至少解决好
以下监管法律问题。

首先，作为前提，法律上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监管对象到底是机构监管还是行为监管。如上文所
分析，本文认为应当按照包容审慎监管的原则，将
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监管定性为市场监管，只不过
其涉及到教育服务而已，也就是说在线教育服务本
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服务，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监
管方式，主要通过无形之手加以调节。因此，校外
在线教育平台的监管应当是将重点放在平台的相关
市场行为的监管，而非直接干预平台机构本身。因
此，对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监管并不是打击在线教
育平台，不能通过设置过高准入门槛、排他性行政
许可等方式打压其发展，有些地方对于校外在线教
育机构办理办学许可的做法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具体来说，需要监管的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行
为至少应当包含上文中所言违反市场秩序行为、内
容不良行为、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等，也就是包容审
慎监管中所要求的守住底限。一方面，针对校外在
线教育平台应当设置“负面问题清单”，负面清单
包括但不限于淫秽、暴力、恐怖、赌博、与学习无
关的网络游戏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设置
负面清单有利于市场充分竞争，形成健康的在线教
育市场。另一方面，应当专注于市场中比较突出的
问题的监管。比如，对于乱收费、退费难甚至收费
后跑路等突出问题，除了要求在线教育平台及时、
准确、全面公开收费相关信息以及格式合同相关信
息之外，对于过长课时收费等情况，可以考虑建立
第三方账户监管机制，保护用户权益。目前教育部
等六部委明确要求校外培训机构收费不得超过三个
月，但是实践中还是普遍存在超长收费并“跑路”
的现象，这一点应当在立法上明确校外在线教育平
台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三个月的费用，不得通过打
折、返现等方式诱导超期缴费等。

其次，考虑到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提供的教育
服务的相对特殊性，应当警惕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无
序干扰学校的教育，对于超纲超前等问题必须予以

规制，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造成过重负担必须予以
调整，将重点放在提供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服
务上，特别是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上。但
是，对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涉及义务教育的相关行为
的规制应当采用法治化途径和方法，其路径大致可
以分为标准化和行业自律两条。一条是标准化路
径，即按照“质量为王，标准先行”的原则，结合
线下培训整顿的经验，从内容质量、信息安全等方
面研究制定校外在线教育的质量标准。通过在线教
育的质量标准的制定，厘清存在的问题，加强校外
在线教育平台的引导，为监管提供依据。同时，通
过制定在线教育的质量标准，可以有效避免相关部
门随意设置行政审批的行为，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当务之急，尤其需要重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知识
以及涉及德育相关内容在线培训的标准制定，这是
因为一方面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监管重点本来就在
中小学课外培训的监管，另一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知识涉及教材，相对比较容易制定质量标准。制
定并完善在线教育标准之后，应利用教育专业机构
以及市场力量，建立和培育专业评估机构，对校外
在线教育平台提供的服务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进行评
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另一条是行业自律
路径，即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组织，加强在线教育
行业的自我约束机制建设。由于行业组织对本行较
为熟悉，又有相对维护本行业秩序的愿望，因此加
强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行业自律有利于监管的多元
参与，有利于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共同承担公共责
任 [13]。

最后，作为市场监管和教育监管的混合体，
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监管应当充分运用好“教育
公开”的手段。这是因为教育公开既符合市场监
管的要求，又是促进教育监管取得效果的有力手
段，同时信息公开工作应当与当前线上培训机构
的备案工作结合起来，明确公开依据、内容以及
相关法律责任。一方面，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消费者对于经营者提供
的商品或者服务有知情权，经营者有义务公开商
品或者服务的相关信息[14]。因此，平台在提供服
务时应当提供服务的相关信息，而平台提供的最重
要的教育信息包括师资、课程内容、教学大纲、计
价方式等内容。今后在制定平台规范发展的法律法
规时，应当明确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有义务公开相关
信息的具体内容，并明确规定违反该规定的法律责
任。另一方面，在线教育平台作为经营者提供的服
务毕竟不是一种纯粹商业服务，而是一种带有教育
性质的服务，这种服务涉及到人的培养，影响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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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课外培训影响面较广的当
下，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信息公开应该比一般向消
费者服务的信息公开更加深入和广泛。故此，除了
要求校外在线教育平台提供数量、价格等基本服务
信息之外，还应该提供服务内容的具体信息，这些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师资(包括学历、资质、经历)、
课程(包括目标、大纲、课时安排)、教材或教学工
具、教学方式等等。基于此，比照商品房买卖合同
的监管模式，将来立法可以要求校外在线教育平台
向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格式合同的具体内容。

五、结语：促进与规范并重的校外在线教育平
台监管立法

作为一种新业态，校外在线教育平台体量大、
涉及面广、影响深，对其监管存在较大难度。对
此，教育部等六部委文件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意义
的文件。另一方面，校外在线教育平台并不是什
么洪水猛兽，不应过分敌视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
发展，而应看到其对于促进就业消费、促进教育公
平、加强素质教育乃至立德树人的重大贡献。因
此，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的监管立法不仅仅是规制
法，而应当坚持促进与规范相结合，在包容审慎原
则指导下，厘清校外在线教育平台监管的法律性
质，促进在线教育事业的发展。只有如此，方能提
高监管有效性、避免监管的运动式执法等问题，从
而最终走向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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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upervision of Off-school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ing Inclusive and Prudent 

Zhang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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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ent+Education”, off-school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s have played a role in sharing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education equit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ve been many problems that infringe on consumer 
rights and undermine educational ord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egal difficulties, supervision methods and perfect directions of the 
off-school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being inclusive and prudent,this paper redefines the legal nature of 
Internet platform supervision, focusing on the supervision mode and supervision methods, and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
sector supervision mode including such as market, education, network and publicity department, and formulates relevant industry 
standards for off-school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s, strengthen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establishes a “Negative List”. 
Finally, in view of the legal supervision of off-school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supervis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gulation of market behavior, formulate the quality criteria for online education,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means of educ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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